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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檢警查獲詐騙集團機房，向法院聲請 19 人羈押禁見獲

准 

本署積極查緝詐騙犯罪集團，於日前接獲情資指稱有詐

騙集團利用民宿作為機房從事詐騙，立即指派檢察官鍾佩宇

指揮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偵查第八

大隊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、恆春分局、屏東憲

兵隊共組專案小組偵辦，經實施搜索及訊問後，承辦檢察官

於 112 年 2 月 17 日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聲請羈押被告共 19

人獲准，將持續深入追查。 

專案小組調查發現，許○甲、許○乙、許○丙、林○甲、

林○乙、江○○、蕭○○、翁○○、李○○、周○○、張○

○、邱○○、陳○○、蔡○○、高○○、吳○○、田○○、

李陳○○、莊○○等及其他真實姓名、年籍均不詳之詐欺集

團成員共組詐騙集團，在屏東縣恆春鎮某處民宿設立詐欺機

房，自111年12月起分別冒充中國通信管理局、中國公安及中

國檢察官之方式，向被害人誆稱因案需接受調查，若不配合

交付財物恐有刑責等方式施用詐術，使大陸地區人民20餘人

受騙匯款，再由詐欺車手提領以掩飾贓款之來源及去向，上

揭成員並因而獲得不等之報酬。經掌握事證乃向法院聲請核

發搜索票獲准，執行搜索時上開不法集團成員竟抗拒並企圖

滅證及脫逃，經警方攻堅搜索扣得重要證物，再經承辦檢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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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訊問上列之人及相關證人後，認許○甲等19人涉嫌組織犯

罪條例第3條之主持或參與犯罪組織、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

第2款、第3款之3人以上冒用政府機關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、

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共同洗錢等罪嫌重大，且有反覆

實施及勾串滅證、逃亡之虞，乃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，並於

112年2月17日均裁定准予羈押禁見。 

本署呼籲民眾切勿以身試法、加入詐騙集團，屏東檢警

將持續深入偵辦不法集團從事詐騙案件，確保國人財產安全，

維護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。 


